
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矿业政策

唐 凌

抗战时期
,

国民政府对矿业实施 了统制政策
,

借
、

贷
、

垫款政

策
,

合办政策以及易货偿债政策
。

对这些政策的评价
,

过去存在一

些偏见
,

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进行讨论
。

一 统制政策

国民政府的矿业法令最早是  ! 年 ∀ 月 日颁布的
,

共 章

∀ 条
。

其中规定
# “

矿产中除铁
、

铜
、

石油与炼冶金焦之烟煤
,

应归

国营
,

及钨
、

锰
、

铝
、

锑
、

铀
、

钾
、

磷与煤气矿含有钥质者
,

得酌量保留

外
,

其余为政府不 能 自办者
,

则 采用 宽大 之 矿律
,

留为私 人办

之
。 ”

抗战爆发前
,

这一规定一直没有改变
。

根据这一规定
,

民间

兴办矿业基本上是比较 自由的
。

不仅钨
、

锰
、

钾
、

锑
、

铝等各种规定

需
“

酌量保留
”

的矿产 民众大都能开采
,

甚至连铁
、

铜等
“

应归国营
”

的一些矿产
,

由于国家力量有限或管理不严等原因
,

也有民众进行

开采的
。

抗战爆发后
,

国民政府从反侵略战争的需要重新调整经济方

针
,

先是提出实行
“

计划经济政策
” ,

继又提出实行
“

战时经济统制

政策
” 。

所谓
“

统制经济
” ,

就是为了战争需要
,

国家政权依靠行政
、

法律的手段
,

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
、

流通
、

分配等国民经济各个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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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各个环节
。

 ∃ 年 ! 月
,

国民政府颁布了《非常时期农矿工商

管理条例》
,

规定对各种矿产
,

均可以
“

适应非常时期生产上的需

要
” ,

或 以
“

各地方需要的名义
” , “

收 归政府办理或 由政府投资合

办
” , “

强制使用或征收之
” ,

或
“

直接经营之
” , “

令其增资合并或缩

减范围
” ,

或
“

代管之
” 。 !∀ %∀ 年又颁布了《矿产品运输出口管理规

则 》
、

《非常时期采金暂行办法》
、

《汞业管理规 则》
、

《川康铜业管理

规则》
、

《管理锡业规则》
、

《管理煤碳办法大纲》
(
次年 又颁布了《钢

铁管理规则》
、

《管理土铁实施办法》
,

规定金
、

锡
、

汞
、

铜
、

钢铁及其

他金属矿生产
,

必须 由国家严格控制
,

其产品原则上由国家统一收

购
,

统一销售
,

价格 由国家统一核定
,

任何人不得 自行购销
。

为了使

矿业统制政策更好地得到实施
,

国民政府还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

构
。

这些机构均由资源委员会统辖
。

国民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
,

对矿业的发展起 了什 么作用呢 )这

个问题 比较复杂
,

值得认真研究
。

传统观点认为 国民党的统制政

策
,

表面上是为了抗战
,

实际上并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
,

不是为了

搞好战时经济
,

以适应长期抗战的需要
,

而主要是为了以四大家族

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
,

为他们提供发财致富的机会和条件
(

这种经济统制对矿业生产只有破坏作用
,

而无任何积极性可言
。

例

如
,

云南个旧的锡业
,

在抗战初期本来十分发达
,

但后来实行经济

统制政策
,

收购锡价不敷成本
,

使生产一落千丈
,

矿厂由 !∀ %∗ 年的

∋ + + + 多家
,

减少到 !∀ ,% 年的 − ∃ % 家
,

矿工由 !∀ %∗ 年 的 !+ 万人
,

减少到 !∀ , %年的 # #%+ 人
,

原来有 ∃+ 余座炼炉
,

到 !∀ ,, 年
,

仅剩

下六七座在断断续续地生产
。

. 湖南的钨 !∀ %∀ 年长沙年平均市价

为 #% +#
/

,∃ 元  法币&
,

资源委员会的实际收价为 !##∗ 元
,

只及市

价的 ∋% 0
, !∀ ,# 年以后 钨

、

锑的收 购价
,

一般要 低于 成本 !∋ 一
#+ 0

。

再如煤的生产
,

由于限价过低
,

!∀ ,, 年眠江煤的产量
,

由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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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 %! 万吨
,

减至  ! 万吨
。

嘉 陵江 区煤每月产量为 ∃ 万余吨
,

到

& ∋ 年春
,

减至 ∋ 万吨以下
。

该区各煤矿从 &  年至 & ∋ 年 ∃

月
,

仅因限价所受损失竟高达 (∀ 亿余元
,

各矿负债达  ! 亿元
。

上述这些基本上都是事实
。

但是它们只能反映抗战时期矿业

生产部分地区的情况
,

而不能说明中国矿业的全部情况
。

同样在这

种统制政策之下
,

有些矿厂却得到 了发展
。

例如广西西湾煤矿
,

1 ∀ %∗ 年产量为 %− #+ 吨
, !∀ %∀ 年 !∃ + %∃ 吨

, !∀ ,+ 年 %∗ # %! 吨
, #∀ ,!

年 ∋ !∃ # #吨
, #∀ ,# 年 ,∀ ∋ ∋∋ 吨

, # ∀, %年 # ∃ ∋, #吨
。

. 湖南醛陵煤矿

局
, !∀ %∗ 年产量为 ∃ %∗ − ∃ 吨

, !∀ %∀ 年 − ! !∃ + 吨
, !∀ ,+ 年 ∃ #+ − , 吨

,

!∀ ,! 年 !+ %,∀ ∋ 吨
, !∀ , # 年 上半年 , #+ − ∀ 吨

。

2 四 川宝源煤矿
,

!∀ %∗ 年产量为 ∗ , #∋! 吨
, !∀ %∀ 年 ∀ ∋∋ ∀ ∗ 吨

, ! ∀ ,+ 年 !#!∋ ∀ ∗ 吨
,

! ∀, ! 年 !#+ ! ∗ %吨
, !∀ , #年 ! #∋ + ∗ ∋ 吨

, !∀ , %年 !!,,∗ ∋ 吨
, !∀ , ,年

∗ ∀ !− + 吨
。

3可见这些煤矿的产量在 !∀ , %年前基本上均有增加
,

有

的增加的幅度还 比较大
。

再看石油
。 !∀ %∗ 年全年产量为 ∃ ∋ 吨

, !∀ % ∀ 年 ∋ ∋ ∀ 吨
, #∀ , + 年

! − − # 吨
, !∀ ,! 年 !#∀ ∗ , 吨

, !∀ ,# 年 −+ ∗ ∗ ∗ 吨
, !∀ ,% 年 − ∃ + %∋ 吨

,

# ∀ ,, 年 ∃ ∋ ∃ #%吨
, !∀ ,∋ 年 ∃ # %%− 吨

。

4 几乎年年增产
。

钢铁的全国产量
, !∀ , %年前的增长也 比较显著

,

详见下表
。

表 ! 国民党后方抗战八年钢铁产量表  单位 吨 & 5

年别

生铁

钢品

!∀ %∗ ! !∀% ∀ 】 !∀ ,+ 6 !∀ ,!

,!+ + + , !,− −  ∋ ∋ !∗ # − −∗ %−

∀ + + 7 !∀,, ! !∋ + + ! #+ !!

转引自孙健 《中国经济史—
近代部分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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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!∀ ∗ ∀ 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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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别别 & ∀∀∀ &    & &&& & ∋∋∋

)))))))))))))

生生铁铁 (( & ( ! !! !!! & !  !!! ∀ ! ∃ % (((

钢钢品品 ∋ (    ( ( ! (((   % ∀ ! & ∃∃∃

至于钨
、

锑
、

锡
、

汞
、

铜
、

铅
、

锌等矿的产量
,

&  年前有的为增

加
,

有的为减少
,

详见下表
。

表 ∀
#

抗战期间国统区钨
、

锑
、

锡
、

汞
、

铜
、

锌
、

铅
、

矿产量表

年年别别 钨钨 锑锑 锡锡 汞汞 铜铜 铅铅 锌锌

!!!∀ %∗∗∗ !#∋ ∋ −−− ∀, −,,, !∋ ,,+++ ∃ ### ∋ ∗ +++ !−∗ +++ − + +++

!!!∀ %∀∀∀ !!∋ + ∀∀∀ !!∀∗ ∗∗∗ !,#,,,, !∃+++ ∋ ∗ ### #∗ ∗∗∗ !####

!!!∀ , +++ ∀ ∋ ,### ∗ , ∃ !!! !∃ , !−−− #!∋∋∋ !, !∋∋∋ !∗+ +++ #∋ +++

!!! ∀ ,!!! ! , 飞: ,, ∃ ∀ ∗ !!! !− ∋ ∗ ∀∀∀ #!−−− ∃ ∃ ∀∀∀ !#− −−− # !,,,

!!!∀ , ### !!∗ ∀ ∃∃∃ %∋ !+++ ! ,+ + %%% %!!!! − ∀ %%% !!%,,, %∀ −−−

!!!∀ ,%%% %∀ ∃ %%% ,#∀∀∀ !+ ∗ + +++ ##−−− − ! %%% !#+ +++ ∋ + +++

!!!∀ ,,,, %%#∋∋∋ #+ ,,, ∋ ! + ### ##,,, ∗ ∀ ∗∗∗ − ,−−− %%!!!

!!!∀ ,∋∋∋∋∋∋∋ #∃ + ,,, !#∋∋∋ − #%%% ∋ − ∃∃∃ %#∗∗∗

上述这些矿产品中
,

石油
、

汞
、

铜
、

铅
、

锌等矿产品为公营
,

煤
、

生铁
、

钢
、

锡等矿产品部分为公营
,

部分为民营
。

钨
、

锑在一些档案

中未注明为公营或 民营
,

但由于它们均为重要的军工生产原料
,

故

公营的比重应很大
。

下面将各矿产量中公营部分所占比重列一 简

表

表 % 抗战期间国统区主要矿产品公营所占比重统计表 .

《资源委员会季刊》第 − 卷第 !
、

# 期合刊
, !∀,− 年 − 月 !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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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产品品 公营 占产量的百分 比比

 ∃∃∃  & !!! & & ∀∀∀ &    &&&& & ∋∋∋

煤煤煤 ∋ ∗∗∗ ∃ ∗∗∗
+

& ∗∗∗ ∋
+

% ∗∗∗ ∃
+

( ∗∗∗ ∀  
+

( & ∗∗∗ ∀ ∋ ∗∗∗ ∀ ∋ 写写

生生铁铁 ∋
+

∃∗∗∗ (
+

∃ 肠肠
+

∋∗∗∗ ∋
,

∀ ∗∗∗ ∀ ∋
+

( ∗∗∗ ∋ ∗∗∗ ∋ %∗∗∗ % &
+

∃ ∗∗∗

钢钢钢 ∀! ∗∗∗  ! ∗∗∗ & ∗∗∗ ∋ &
+

∀ ∗∗∗ ∃ ∗∗∗
+

(∗∗∗ ∀写写 %
+

& 写写

石石油油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 !∗∗∗ ! !∗∗∗ !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

钨钨钨钨钨钨钨钨钨钨钨

锑锑锑锑锑锑锑锑锑锑锑

锡锡锡 & ! ∗∗∗ ∋ ! ∗∗∗ ∋ !∗∗∗ % ! ∗∗∗ ‘∋ ∗∗∗ ( ! ∗∗∗ ∃ ∋∗∗∗ ∋ ∗∗∗

汞汞汞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

铜铜铜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 !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 !∗∗∗ ! !∗∗∗ !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

铅铅铅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 !写写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

锌锌锌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 !∗∗∗ ! !∗∗∗ ! ! ∗∗∗ ! ! ∗∗∗

根据资源委员会提供的数字
,

把矿产作一总的统计
,

& 年

煤
、

石油以及各种金属矿产比  % 年增加的幅度是 ∀一 ∋ 倍
。

我

们列举如此多的数据
,

目的是为了说明抗战的前期和中期
,

在统制

政策之下
,

不仅公营矿业得到了发展
,

而且部分 民营矿业也得到了

发展
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)我们知道矿业是一个投资规模大
,

建

设周期长
,

技术要求高的行业
,

加上产品销售 比较困难
,

私人资本

一般无力或不愿进行这类投资
。

而实行统制政策
,

由国家控制生产

和流通
、

分配
,

这就有利于减少风险和阻力
,

促进矿业的发展
。

另

外
,

统制政策当时是国民政府根据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制定的
,

其 目

的主要是为了加强生产
,

充实抗战实力
。

因此
,

实施之初
,

各阶层基

本上是齐心协力
,

积极配合
,

甚至共产党对玉门油矿的建设也积极

《战后中国工业 间题 》
,

《资源委员会公报 》第 , 卷第 , 期
。



支持
。

这种为民族利益而形成的共识
,

在矿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

发挥着重要作用
。

对矿业统制政策的积极作用
,

我们不应否定
,

至

少不应全部否定
。

世界上
,

不少国家在战时都曾实行过经济统制政

策
,

包括美国在内
。

国民政府当时所面临的
,

是在一个处于封锁中

的落后地区进行开发建设
,

需要解决一系列棘手的问题
,

诸如引进

设备
、

技术
,

开发能源和原材料
,

开辟海外通道和国内外市场
,

对付

劳工可能要求改善经济状况的斗争等等
。

并且
,

由于战争的特殊环

境
,

增加了后方经济的困难和动荡
。

经济形势变化复杂
,

迅速
。

奸

商投机
,

物价飞涨
,

通货膨胀现象 日趋严重
。

因此
,

实行经济统制固

然是迫不得已
,

同时也是合理有益的途径
。

特别是矿业生产涉及能

源和军工生产
,

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兴衰和国防安全
,

统制更为

必要
。

任何一个企业
,

其经营的 目的主要是 为了盈利
,

如果国民政

府一开始就通过统制来对 矿业进行残酷掠夺
,

不给予企业一定的

利润
,

那么上述矿产得到增加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
。

无可讳言
,

国民政府实行经济统制政策
,

的确强化了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
,

使

国家资本迅速得以发展
。

但是
,

另一方面必须看到
,

它在很大程度

上保证了经济为抗战服务的作用
。

现代战争
,

不仅是军事的对抗
,

也是经济实力的对抗
。

在 日军大举入侵的形势下
,

国民党要坚持抗

战
,

并维持 自己的统治
,

就必须使经济得到发展
。

正如蒋介石所说
“

我们现在抗战
,

经济关系更为重要
。

如果战时经济不能应付敌 人
,

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
。

所以无论政治
、

军事都要以经济为基础
。

如果经济不建立
,

不能发展
,

则其他事业都没有成功的希望
。 ” . 经

济统制带有鲜明的战时特点
,

但是也不可能完全违反经济规律
。

对

此
,

国民党政府认识比较清楚
。 !∀ %∗ 年 , 月通过的《抗战建国纲

领 》中
,

在提出
“

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
”

的同时
,

又明确规定
“

抗

徐盈 《玉门油矿的开拓者
—

孙健初 》
,

全 国政协编 《〔商经 济史料丛刊 》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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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建国同时并行
” ,

在实施战时经济政策过程中
“

注意改善人民生

活
” , “

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
” 。

这些规定并非空言
,

抗战期间矿业确实有了发展
。

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
,

国民政府的矿业统制政策主要是由资

源委员会提出和制定的
,

而该会的实际负责人
,

大都是当时的社会

名流和专家学者
,

例如翁文濒
、

钱 昌照
、

孙越崎等
,

他们提出经济统

制的依据
,

是孙 中山的
“

发达国家资本
,

节制私人资本
”

的主张
。

他

们认为
,

中国经济建设
,

必须 以工业化为 中心
,

工业化必须以重工

业为中心
,

重工业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
。

. 而经济统制
,

是实现

这一 目标的重要途径
。

事实上
,

早在 !∀ %# 年
,

他们就已提出了经济

统制的计划
,

其最初的出发点
,

是为了把 国家建设好
,

实现实业救

国的理想
,

同时
,

也是为了有效地对付日本侵略者
。

他们后来在推

行这一政策的过程 中
,

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设想
。

但是在推行过程

中
,

受到了各级政府的干扰
,

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
。

了解这一点
,

有

助于我们弄清经济统制政策的实质
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
,

缅甸
、

香港等地相继被 日军侵占
,

大

后方对外通道几乎完全断绝
,

国统区经济的发展遭到很大挫折
,
加

上吏治腐败
,

管理混乱
,

使经济统制政策实施的步履越来越困难
。

但是
,

矿业生产也不是全部一下子就衰败下去
,

从表 !
、

表 # 中可

以看到
,

!∀ ,#一 !∀ , %年间
,

仍有部分矿产能保持稳定生产
,

甚至还

得到发展
。

只是到了 ! ∀ ,, 年以后
,

各矿的生产才一落千丈
。

即使

在这时
,

我们也不能把全部原因归结为统制政策本身
,

因为这一政

策受政治
、

军事等诸种因素制约
,

对此要作具体分析
。

我认为
,

既然

经济统制政策主要是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
,

而且这一政策在相当

一 段时间内发挥 了一定的作用
,

那么
,

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中国

《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细领》
,

《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精选》
,

重庆大学出版社 !∀ ∗∗
年版

,

第 ∃! 页
。

. 吴兆淇 《我所知道的资源委员会》
,

《回忆 国民党资派委员会》
,

第 !+ ‘一 !+ ∃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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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业生产问题时
,

就应该给它以基本肯定
,

否则矿 业发展过程中的

许多现象就很难解释
。

二 贷
、

借
、

垫款政策

 ∃ 年
,

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《特种工业保息补助条例 》
、

《工

矿业赞助暂行条例 》和《非常时期工矿奖助审查标准》等文件
,

鼓励

工矿业发展
。

其中规定 凡是可以享受奖励的企业
,

政府可对其

低息贷款
,

或协助其向银行借贷
,

五年之内利率以五厘为限
。

此外
,

政府还可以程度不同地减免出口税
、

原料税
、

转 口税或一些地方性

捐税等等
。

. !∀ %∀ 年 !+ 月 ! 日四行联合办事处  简称四联总处 &成

立后
,

决定对经济事业分类放款
,

其中对工矿业的原则是 列入国

家计划的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全部由四行贷款
,

其他国营或地方

政府经营的企业
,

以及各种私营企业
,

为维持生产所需的贷款均 由

四联总处核准贷放
。

2 其 目的主要是为企业提供创办资本
,

避免企

业因通货膨胀或其它因素受到影响
,

提高企业特别是新办企业在

市场上的竞争能力
。

享受上述奖励的
,

主要是国家控制的动力
、

金

属材料
、

运输器材等企业
,

矿业自然也包括在内
。

这些规定有些得到了较好的贯彻
。

例如
,

国民政府通过银行
、

财政金融系统和经济部系统对工矿业贷款
,

不仅次数多
,

数额大
,

而且时间长
。

财政金融系统的投资主要以证券的形式进行
, !∀ %∃一

#∀ ,,年的总额为 !+ ## ,#+
/

− 万元
。

详见下表
。

表 , 抗战时期四行二局工矿放款统计表  单位千元 & 3

吴澄华 《中国争取近代民族工业建设之 回顾与前瞻 》
,

《四 川经济季刊》第 8 卷第

期
, !∀ ,% 年

,

第 ##∃一 ##∀ 页
。

. 《中国工业资本之筹集与运用》
,

《中国工业建设论文选辑 》
, !∀ , ∗ 年

,

第 ∋∗ 页
。

2 四联总处档案 《二十九年度工作报告 》
,  五八五一 # & !+∋

。

3 《中华 民国统计年鉴 》 !∀ ,∗ & ,

第 #−#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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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,,
年。。  (一  & !!! & & ∀∀∀ &    & &&&

狱狱额额 &  ∀ ∀∀∀ !  ! & !!! ∀ !  & ((( ∀ ! % ∃∃∃ % ∋ ∋ ( %    ∀  ∃ ∀ % %%%

经济部系统对工矿业的投资中
,

对民营企业的投资占有相当

大的比重
。

除  ∃ 年以外
,

对民营企业投资额均占投资总额的一

半以上
,

& ∀ 年高达 ∃∃ ∗
。

另外
,

经济部  ∃一 & & 年间对 民营

企业贷款
,

总额达 ∀ ( &  &
+

% 万元
,

担保借款 ∃ ! & ∀ 万元
,

加上 & ∋

年以战时生产局名义得的 &! 亿元贷款
,

其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和担

保借款总额累计达 ∋ 亿元
,

详见下表
。

表 ∋ #

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投资及贷款统计表 −单

位
#

法币千元.

年年度度 工矿投资资
,考甲 ;、 卜<》 启 与与

对民营企企 7 = > 。= 777对 民营企企 对民营 企业业

总总总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 业投资资资资资资资资 业贷款倾倾 担保借款额额

沉沉沉沉节 峨 目四四四 沉甘 峨 目明明明明

法法法法币币币 法币币币币

成成立前前 #%!+++ #% !+++ !∃ ∃∃∃ !%∋∋∋ #∃ 一 , / / ?????

!!!∀ %∗∗∗ ∋ ∗ − ∋∋∋ ,, ∃∃∃∃ %∗ ∃ ∃∃∃ !∃ − +++ ,,+ ∗∗∗ ,,+ +++

!!!∀ % ∀∀∀ ∃ #,+++ %# ∀+++ ∃ ,#∗∗∗ !,, ∋∋∋ − − #∋∋∋ ,∀ − +++

!!!∀ ,+++ !+ ,,+++ #+ %∋∋∋ !+ ∗ ∃ ∗∗∗ ∗ ,+++ !,%!∃∃∃ !+ #!+++

!!!∀ ,!!! !∀ ∃ ∗ +++ !∋ #∗∗∗ ∃ %∀ ∋ ∀∀∀ !∀+ +++ #+ !− ### #∋ !∋ +++

!!!∀ ,### ∗ ,+ + +++ #! ∋∋∋∋ − #∀ %∗∗∗ ∋ + ∋∋∋ #∋ !,+++ ∋ ∀ ∗ ∋ +++

!!!∀ ,%%% ∗ %+ + +++ − −,,, !− + ∀ !!!! %∗+++ ,∀ ∋ #∋∋∋ ∃ +, ∗ ∋+++

!!!∀ ,,,, !∀ − + + +++ ,− %%% %#+ !− ∗∗∗ − ∀− ∋∋∋ !∋ ,!,### ∗ + ∀ ,#+++

!!!∀ ,∋∋∋ ,+ − ,%∋∋∋ !− ∀ ######## ,+ + + + + +++++

合合计计计计计计 ,#∃ ,%, −−−−−

这些贷款在 !∀ %∀ 年前主要用于资助各厂矿迁移
,

!∀ ,。一!∀ ,!

年则以资助各厂矿建筑和设备费用为主
, !∀ , #年以后 以资助各厂

吴太昌 《抗 日时期国民党国家资本在工矿业的垄断地位及其与民营资本比较》
,

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!∀ ∗ ∃ 年第 %期
。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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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运营为主
。

贷款年利率一般不到 ! ∗
,

而物价每年要上涨两三

倍
,

企业所付的利息仅为贬值了的贷款数的一个零头
,

经过相当一

段时间后归还贷款时
,

贷款本身只值原先购买力的很小一部分
。

因

此
,

大部分贷款等于是直接发给企业的无偿资助或补贴
,

它们对后

方工矿业生产的维持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
。

但是
, !∀ ,% 年后

,

由

于通货恶性膨胀
,

企业虽有贷款也常常难以为继
。

例如
,

三才生煤

矿 !∀ , %年 !# 月向四联总处贷款 − + + + 万元
,

次年 8 月便被批准
,

“

贷款期限为三年
,

用款后 !% 个月起在售煤时陆续提还
,

月息 !分

∃ 厘
,

条件非常优惠
。

然而
,

在法 币不断贬值
,

政府贷款有限的情况

下
,

工矿业的生产发展仍困难重重
。

如 三才生煤矿接受四联总处

贷款后的三 个月
,

由于成本倍增
,

原订修筑铁路
,

改善运煤条件的

计划无法完成
,

只好再次申请贷款 ∋+ + 万
,

仍不能满足需要
。

面对

现实
,

该矿董事们哀叹道
“

数月以来
,

竭尽棉薄
,

努力从事⋯⋯惟

目前工业停滞
,

销路大减
,

因此煤价不能与其他物价成正比例⋯ ⋯

不得不暂时减产
,

力节开支
,

以维持公司渡过难关
。 ” .

虽然如此
,

但这不能影响我们对 !∀ ,% 年后国民政府的贷
、

借
、

垫款政策的肯定评价
,

因为这些款项确为矿业的维持及发展创造

了一定的有利条件
,

否则
,

各企业就不会
“

费九牛二虎之力
”

去争取

了
。

2 另外
,

还必须指出
, !∀ ,# 年以后

,

中国的社 会经济已经恶化
,

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 日益增大
。 ! ∀ ,! 年为 ∗ ∗!

·

∀ 万元
, !∀ , #年为

!∀ #,
/

# 万元
, !∀ ,% 年为 ,## ∀

/

∀ 万 元
, ! ∀ ,, 年 为 !%∋, ∃

/

% 万 元
,

!∀ ,∋ 年为 !+ −∋+ #
、

, 万元
。

3 在这种情 况下
,

他们对工矿业的贷
、

借
、

垫款仍在进行
。

认真研究表 , 和表 ∋ ,

就会看到 !∀ ,, 年的投资

额 比 !∀ , # 年增加了 #
/

% 倍
,

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额增加 了约 #
/

∋

倍
,

而且这些贷款大都是作为购锡定金
。

即使撤开涨价因素
,

我们

丁 日初
、

沈祖炜 ‘论抗战时期的国家资本 》
,

《民国档案》!∀ ∗ − 年第 ,期
。

. 黄明安 《三才生煤矿投靠官僚资本的经过 》
,

《重庆工商史料选辑 》第 ∋ 辑
。

2 文集成
、

章体功 《天储煤 矿简介》
,

《重庆工商史料》第 #辑
。

3 杨荫溥  民国财政史》
,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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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有理 由认为
,

他们为维持矿业生产
,

的确做了不少努力
,

这是事

实
。

同时
,

我们还应当看到
,

抗战期间
,

国统区一些地方政府办的

银行为了维持和发展矿业
,

也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
。

以云南各银行

为例
,

当时
,

云南的地方银行主要有矿业银行
、

富滇银行等
,

它们有

的成立于抗战前
,

有的成立于抗战中
,

主要为当地锡业生产服务
。

随着通货膨胀加剧
,

云南的锡矿生产每况愈下
,

进而又使工业
、

商

业受到严重影响
。

为改变这种现象
,

云南个 旧锡务公司总经理缪云

台在省政府及银行的支持下
,

一方面举办一种小规模的
“

收砂贷

款
” ,

即于上半年贷款给资本家
,

下半年用锡砂偿还本息
,

将贷款额

与锡砂数量按一定的比价确定下来
,

使资本家免受通货膨胀的影

响 /另一方面
,

集中财力
,

扩大押锡贷款
。

当时
,

许多资本家由于等

待国民政府在云南设立的
“

出 口矿产 品运销处
”

调整锡价
,

而积存

了相当数量的锡
,

甚至多达 ! !。多吨
,

结果造成资金无法周转
,

生

产无法进行
。

根据资本家的请求
,

缪云台决定允许他们将存锡存入

银行
,

议定息率为一分五厘
,

以待运销处调价
。

后因运销处多时不

调锡价
,

为减轻资本家的负担
,

又决定将利息减至一分二厘
。

此外
,

缪云台还通过富滇银行办
“

银单押运
” ,

即
#

锡运出矿场前
,

先按香

港时价及富滇银行所定的汇率将港币折算为滇币
。

货物起运之时
,

富滇银行即将一半锡价以滇 币付给锡商
,

同时向商人取得铁路运

货单
。

货到香港后
,

香港锡商在 ( 日以内以港币向香港富滇银行支

付该行垫付的货款后始可取货
。

这样
,

既可使银行获得一定外汇
,

又可使资本家及时售出其产品
,

救其所急
。

虽然由于地方资金有

限
,

未能从根本上挽救矿业衰败的命运
。

但是这些措施使矿商渡过

了不少难关
,

他们因此
“

倍加感激
” 。

李表东 《缪 云台与个旧切业及资本家的关系》
,

《云南文史资料选辑》第 !− 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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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合办政策

国统区的矿业基础原来很薄弱
。

抗战爆发后
,

为了加强矿业建

设
,

国民政府在创办其直属企业的同时
,

不得不下一定的气力与各

地合办矿业
,

因此制定了相应的合办政策
。

合办矿场和矿业公司的

基本形式有以下几种
#

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办
。

这种形式多半是就各省政府

的原有企业
,

由中央政府投资扩充
,

省政府以原有企业的资产折价

作股
,

中央政府则以现金或机器材料入股
。

一般中央
、

地方股份各

半
。

例如
,

 ∃ 年春
,

资源委员会与广西省政府会商
,

将省营之锡

矿
、

西湾煤矿
、

八步 电厂归并
,

估价充为资本
,

再添设炼锡厂及机

厂
,

合组平桂矿务局
,

资本定为 ∋! 。万元
,

资源委员会与省方各半

分认
,

从事开发锡矿
,

提炼纯锡
。

其合同要点如下
#

第  条
#

广西省府特将平乐
、

桂林两区收炼锡砂及纯锡营运事项完

全授权平桂矿务局办理
。

第 & 条
#

资源委员会与广西省政府经营是项事业
,

每年分得之纯益
,

除各提所投资本年息 % 厘外
,

其余部分
,

资委会留作发展 广西省重工业

之用
,

广西省留作发展广西建设之用
。

第 ∋ 条
#

平桂矿务局销售纯锡
,

所得外汇
,

除发展本身事业所需部分

外
,

随时向广西省银行按照市价兑换法币
,

其留有之外汇应存入广西省

银行
。

又如
,

资源委员会与湖南合办的江华矿务局
,

也是规定盈余一半归

资源委员会作发展湖南 省重工业用
,

一半归湖南省 自由支配
。

与甘

肃
、

云南等省合办的矿业
,

同样有类似规定
。

.

二是通过银行与地方政府合办
。

这种形式的合办
,

中央政府往

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 《经济部合办事业机关概况表》
,

转引自陈真 长中国近代工 业

史资料》第 % 辑
,

三联书店 !∀ − ! 年版
,

第 !##− 页
。

. 陈真 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》第 % 辑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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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都参与
。

例如
,

& 年成立的云南锡业公司
,

就是由中国银行
、

云南省政府和资源委员会联合创办的
。

实际股本 ∋ ! ! ! 万元
,

中国

银行占  ! ∗
,

云南省政府占 &! ∗
,

资源委员会占  ! ∗
。

中国银行

和资源委员会的投资主要为现款
,

而云南省政府的投资则主要以

炼锡
、

锡务两公司及锡矿工程处的资产抵充
。

在经营过程中
,

中国

银行和资源委员会允许云南省政府对当地锡业生产采取一些优惠

政策
,

例如前面介绍过的支持省银行进行收砂贷款
、

押锡贷款
、

跟

单押运等
。

三是 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与私人合办
。

如云南的明良煤矿原

来是云南省资本家办的一个企业
,

 年
,

资源委员会加入股本
。

为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
,

规定所有
“

盈余都作扩充企业之用
” ,

不象

与地方政府合办的那些企业一样
,

允许省政府自由支配
。

另外
,

还

规定国民政府可以不断增资
。

四是 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对地方企业投资
,

进而与私营企业联

合
。

例如
,

资源委员会和中福公司合办的湘潭煤矿因战争影响停办

后
,

又以湘潭煤矿公司的机器作价
,

与民生公司
、

美丰银行合办四

川嘉阳煤矿公司
,

主要由资源委员会投资
。

合办过程中
,

当地股东

在销售
、

运输方面有一定的特权
。

在这些合办形式中
,

以第一
、

第二种占绝大多数
。

除共同合办

矿场和矿业公司外
,

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作
,

还表现为共同对

矿产进行统制
。

早在抗战前
,

江西
、

湖南
、

云南等省就 已自行设立有关机构
,

对

矿产品的出 口进行严格控制
,

从 中获得丰厚利润
。

资源委员会成立

后
,

决定把统制权收归中央所有
。

由于各省政府和矿商强烈反对
,

最后不得不采取与各省政府联合统制的办法
。

其主要内容是

一
、

由资源委员会在各省设立统制机构
,

所有统制事宜均 由资源委

员会负责办理
,

省方负责矿区治安及缉私等事宜
。

吴兆淇 《我所知道的资源委员会 》
,

《回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 》
,

第 外 页
。



二
、

统制后所得盈余
,

由会
、

省双方对半平分
。

资委会所得部分必须

用以在该省兴建重工业厂矿
。

三
、

各省原有统制机构一律撤消
。

抗战爆发后
,

国民政府全面推行经济统制政策
,

加强对各重要

生产部门的控制
。

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剥夺地方政府参与矿产统制

的权力
,

而且兼顾省区的利益
。

例如
,

与广西省政府签订的协议规

定
“

广西所产各种矿产品
,

除应纳之矿税及关税外
,

由管理处按价

!+ 写拨交省府作为补助建设费用
。 ”

与江西省政府签订的协议规

定
“

江西所产钨砂于起运时
,

每担应纳县税二元
,

省税四元
。 ”.

评价国民政府矿业合办政策
,

首先要考察各方的动机
。

对中央

政府来说
,

合办的 目的是为了
“

吸收资本
” , “

予地方政府以相当利

益
,

悴事业易于推行
” ,

并谋及产品的出路
。

另外
,

抗哉前中央政府

对西南
、

西北地区的控制较弱
,

要想立足和发展
,

需依赖于地方实

力派
,

特别像矿区治安
、

员工招募
、

原材料购运等方面
,

很难独立完

成
,

不能不合办
。

对地方政府来说
,

合办的目的是为了借助
“

国营企

业
”

的招牌
,

利用其拥有的先进机械设备和雄厚技术力量
,

以摆脱

自身的困难
。

而对一些矿商来说
,

合办主要是为了寻求一种庇护
。

正因为他们各有所图
,

所以才有合作基础
。

至于合办的效果
,

关键要分析各方投资与分利的关系
。

当时中

央政府在与地方政府或私人合办矿业
,

基本上是 只投资不分利
,

或

少分利
,

而且产品销售所得之外汇还存入当地银行
。

这些规定
,

是

无可指责的
。

但事实上
,

这些合办的企业一般都没有什么盈余
,

即

使有母余
,

也用来扩充企业力量
,

省政府和私人得不到多少实惠
。

例如 !∀ %∗ 一 !∀ , #年 , 月
,

平桂矿务局共产纯锡 !+ − , !吨2 ,

均运至

参 见《资源委员会与江西省政府合办钨业管理合作办法 》 资源委员会档案廿八 ≅

洛##∃& ( 《锑业管理与湘省合作办法 》 资源委员会档案廿八 ≅ ∀+ %#&
。

. 参见《资像委员会与广西省政府为管理钨锑锡办法》 资源委员会档案廿八 ≅ ∀ #∃ , & (

《资源委员会与江西省政府合办钨业管理合作办法 》 资源委员会档案廿 八≅ ∀ ##∃ &
。

2 平桂矿务局档案室 《平桂矿务局档案 》 长期 &第 !∀! 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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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出售
,

广西省政府所能得到的主要是 ∀! 写的推销费
,

与合办

之前既可自由支配矿产值
,

又可获销售利润的情况相差甚远
。

另

外
,

在合办过程 中
,

中央政府往往委派心腹担任要职
,

并不断发展

其势力
,

甚至把企业吞并
。

例如
,

明 良煤矿由于商股无法获利
,

而官

方投资却不断增加
,

最终于 !∀ ,∋ 年被收买
。

这种情况与前述的通

过贷款来发展其势力的情况是基本相同的
,

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
。

了解这些事实
,

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央政府在投资与分利方面所处

的地位
。

与上述情况不同
,

合作统制却使地方获得了较多的实惠
,

原因

是由于统制不用象办矿场
、

公司那样大量投资
,

而且在统制中地方

政府还有一些特殊的权力
。

据载
, !∀ %−一!∀ ,! 年间

,

钨业管理处盈

余总额共达 !+ ∀ + % 万元
,

其中作为法定公积金
、

特别公积金
、

增建

及改良资产
,

拨用合作事业经费
、

员工福利事业基金
、

员工奖金等

用途的提拨达 %! !∃ 万元
,

余下的 ∃ ∃ ∗ ∋ 万元
,

由中央政府和江西省

政府各得一半
。

.

在合办中
,

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私人资本采取不同的政策
,

这主要是出于不同的利害考虑
。

对 民族资本
,

着眼于盘剥
,

因此
,

政

策比较苛刻
。

而对地方政府
,

则以拉拢
、

利用为 目的
,

因此 合办就不

能不适当顾及其利益
。

尽管地方政府实际获利也不多
,

但是中央政

府制定的这些合办政策对其的确有较大的吸引力
。

因为他们只需

少量投资或以旧厂房
、

设备抵股
,

就可以在 自己控制的地区内建立

起新的企业
。

这不仅有利于标榜
“

创业
” 、 “

革新
” 、 “

进取
” ,

赢得民众

的支持
,

而且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 自己势力的扩大
。

正因为如

此
,

当时合办的矿业数量颇众
。

据统计
,

抗战期间
,

仅资源委员会与

各地合办的矿场
、

矿业公司就有 !∃ 个
,

占资源委员会全部矿场
、

矿

广西省政府统计处 《广西年鉴》第 # 回
,

民国二十四年
(
第三回

,

民国三十三年《矿

业》部分
。

. 郑友撰等 《旧 中国的资撅委员会—
史 实与评价 》

,

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!∀ ∀!

年版
,

第 #∋ +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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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公司的近 ∋! 片
。

另外
,

中央政府各银行与各地也合办了 !∋ 个

矿场和矿业公司
。

. 可以说
,

没有国民政府的合办政策
,

就不会有

如此多的合办矿场及矿业公司
,

国统区的矿业也就难以形成较好

的生产布局和生产规模
。

四 易货偿债政策

!∀ %− 年
,

蒋介石派翁文颧等人到德国
,

以农矿产品作抵押
,

与

德 国签定《中德信用借款 合同》
,

得 到了 ! 亿金 马克  约 合法币

!%∋ + + 万元 &的贷款
。

抗战期间
,

国民政府为了有效地获得 自己急

需的各种战略物资
,

进一步实施易货偿债的对外贸易政策
,

其主要

对象是苏联和美国
。

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
,

最先 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的是苏联
。

!∀ %∗ 年 % 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∋ + + + 万美元的贷款
,

供中国购买

苏联生产的各种工业品和机器设备
,

中国主要以农矿产品各半偿

还贷款
,

偿债货品矿产为锑
、

锡
、

锌
、

镍
、

钨
、

红铜等
。

2

!∀ %∗ 年 ∃ 月和 !∀ %∀ 年 − 月
,

苏联又两次 向中国分别提供 了

∋ + + + 万美元和 !∋ + + + 万美元信用贷款
,

并将还款年 限延长为 !+

年
。

中国方面用以偿债的仍为农矿产品
。

3

美国是一个钨
、

锑
、

锡等矿产品严重不足的国家
。

太平洋战争

爆发前
,

美国与中国签订的三笔以钨
、

锑
、

锡等矿产资源为偿还的

借款合同
。

第一笔为《售购华锡合同》
,

签定于 !∀ ,+ 年 %月 !∋ 日
,

借款总额为 #+ + + 万美元
,

规定中国从 !∀ ,+ 年起
,

分 ∃ 年向美国交

《资源委员会公报 》第 !+ 卷第 %
、

, 期
,

第 − ∗一∃∋ 页
。

. 陈真 《中国近代工业 史资料》第 %辑
,

第 ∀ #∀ 一∀ %+ 页
,

第 ∀ ∋∀ 页
,

第 ∀ ∗ %一 ∀ ∗, 页
,

第 !+ + ,一 !+ ,− 页
,

第 !#− ∀一 !# ∃! 页
。

2 王铁崖 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 Α册
,

三联书店 !∀ ∋ # 年版
,

第 一 !∋一#!!∋ 页
。

3 王铁崖 《中外旧 约章汇编 》第 Α册
,

第 #!!∋一 !!# ? 页 (
第 !#%∋一 !!%∋ 页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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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锡 & 万吨
。

第二笔为《中美钨砂借款合同》和《钨砂合同》
,

签订

于 !∀ ,+ 年 !+ 月 ## 日
,

借款额为 #∋ + + 万美元
,

规定中国以钨砂予

以偿还
,

分 ∋ 年还清
。

. 第三笔为《中美金属合同》和《中美借款合

约》
,

签订于 !∀ ,! 年 ! 月 %! 日和 # 月 , 日
,

借款额 为 ∋ + + + 万美

元
,

规定中国以钨
、

锑
、

锡偿还
,

分 ∃ 年还清
。 5 在这些借款合同中

,

美方对中国矿产的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
,

规定偿还的钨砂质量
,

必须符合美方的标准
,

低于这些标准的即为不合格
,

买方就要折

价
,

或者拒收
。

3

国民政府实行易货偿债政策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
,

是使 中

国矿产的外销额 日益增加
,

详见下表

表 − !∀ %∃一!∀ ,∃ 年中国矿产品交易方式比重  0 &统计表 4

口口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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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铁崖 《中外旧约章 汇编 》第 % 册
,

第 !!∋ !一 !!∋ , 页
。

. 王铁崖 《中外旧约章汇编 》第 % 册
,

第 !!− ,一!!∃ # 页
。

2 王铁崖 《中外旧约章汇编 》第 % 册
,

第 !!∃%一!!∗ ∃ 页
。

3 王铁崖 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 % 册
,

第 ! !− ∀一!!∗+ 页
。

4 转引自郑友换等 《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—
史实与评价》

,

第 #∗,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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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 & ∀ 年以后
,

中国的钨
、

锑
、

锡等矿产
,

只有个别年份有

少量自销
,

其余均用于易货偿债
。

需要指出的是
,

不少借款合同虽然规定农矿产品各半
,

但事实

上
,

由于农业经济恶化形势 比矿业严重
,

因此偿债主要是矿产品
。

例如
,

美国曾于  年对 中国借款 ∀ ∋ ! ! 万美元
,

规定以桐油偿

还
。

但到 & ! 年
,

归还美国借款的 ∃! ∗
,

均是用矿产品偿还的
。

总计抗战期 间
,

国 民政府通过 资源 委员 会运交 苏联 的有钨砂

%! !∃ ∃ 吨
、

锑 !+ ∗ ∀ # 吨
、

锡 !%!− # 吨
、

汞 ∋ − + 吨
、

锌 − + + 吨
、

秘 !∗ 吨
,

运交美国的有钨砂 !− ∋ #, 吨
、

锑 #+ ∀ % 吨
、

锡 !+ ∃ + ∋ 吨
。

.

一些论者认为
,

国民政府的易货偿债政策
,

不仅使中国的矿产

资源大量外流
,

而且使中国不能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减少或增

加出口
,

以保证出 口产品价格的稳定和提高
,

而是必须按照所缔结

协定的要求如期
、

如数交付偿债产品
,

满足易货国对这些矿产品的

需要
,

使中国的外贸主权完全受制于他 国
。

2 但另一些论者却认

为
,

这些借款无折扣
,

利息低
,

并不构成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危害
。

大

量的矿产品出口
,

换回了大批飞机
、

大炮
、

枪枝
,

使中国抗战军事实

力大大增强
,

应予充分肯定
。

3

我们这里不想就上述意见评论
,

只想从易货偿债政策对矿业

的发展是否有利这一角度谈点看法
。

抗战时期
,

既然苏联
、

美国
、

英

国等对中国的矿产需要量大
,

质量要求高
,

既然国民政府的对外借

款主要以矿产品偿还
,

那么它就不能不重视矿业的发展
。

易货偿债

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即动力
,

促使国民政府把提高矿产量摆在重要

位置
。

这就是它在经济形势恶化的状况下
,

仍对矿业加大投资
,

并

不断与各地合办矿业的基本原因之一
。

近代社会
,

经济离不开政

钱昌照 《在北京大学演词 》
, !∀ ,∗ 年 %月 − 日 ( 另见 同年 − 月 !+ 日天津《大 公报 》

。

. 钱昌照 《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始末》
,

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 巧 辑
。

2 吴太 昌 《国民党政府的易货偿债政策和资滚委员会的矿产管制》
,

《近代史研究 》

!∀ ∋ % 年第 % 期
。

3 冯治 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管制述评 》
,

《近代史研究 》!∀ ∗∗ 年第 − 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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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,

当一种生产成为社会的一种特殊需要时
,

它的发展无疑是十分

受到重视的
。

抗战时期国统区矿业生产的发展就是因为这种特殊

性造成的
。

再者
,

易货偿债协定签定后的最初几年
,

国际市场上钨
、

锑价

格为上升趋势
。

 年
,

纽约 市场 上钨砂价格平均每短吨单 位

∀∀
+

 美元
,

& ! 年平均为 ∀ ∋
+

 美元
,

最高时达到 ∀% 美元
。

!∀ ,! 年平均价格更上升到 #∃
/

∋ 美元
。

. 纽约市场上中国纯锑价格

在欧战爆发前为每磅 +
/

!, 美元
,

!∀ ,+ 年上升为 +
/

!− 美元
。

2 中国

长期以来经济落后
,

加上关税不能完全 自主
,

因此产品一般难于在

国际市场上立足
,

甚至很难正常出口
。

中国运销到欧美市场上的矿

产
,

尽管属偿债性质
,

但是
,

它的价格结算所依照的是当时国际市

场上的统一标准
。

例如
,

钨砂售价标准是
“

船只到达美国口岸两个

月 内
,

美 国工矿杂志之矿市周报所发表中国产含三氧化钨净度为

−∋ 0之钨砂
,

其纽约交货之平均市价减去美国关税
,

即为所交钨砂

之基本价格
” 。

3 中美《钨砂合同》并规定 中国运美偿债的钨砂
,

“

应依照美国国防计划之规定保管处理
。

在可能范围内其处理办法

并须勿使钨砂价格发生不利影响
” 。

4 由于钨
、

锑价格不断上涨
,

且

有
“

美国国防计划之规定
”

作保
,

所以中国的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

处于 比较有利的地位
。

这一点又为中国矿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

件
。

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
,

国际市场上对华锑的需求大减
。

美国为

了维持本国的利益
,

采取种种措施刺激国内锑业 的发展
。

与此 同

时
,

玻利维亚等国也大力发展锑业
,

纷纷向美国输出
。

在这种情况

下
,

美国修订《中美金属合同》
,

提 出中国不必按时交付锑 产品
。

《外贸所报告 》!∀ ,。年
/

. 王宠佑 《钨》
,

第 ,% 。页
/

2 《外贸所报告》!∀ ,。年
/

3 孟默闻 《美蒋勾结史料》
,

第 ,! 页
/

4 孟默闻 《美蒋勾结史料》
,

第 ,, 页
。



& 年
,

世界形势更趋紧张
,

美国政府进 一步加紧备战
,

宣布统制

锡价
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
,

又宣布对钨等  种军需原料实施输入

专营办法
。

国际形势的变化
,

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以损害民营资

本的利益
,

来继续推广易货偿债政策
。

以云锡为例
,

& 年以后
,

个旧锡产成本迅速增高
,

但国民政府统购价格始终以国际市场为

转移
,

而当时国际市场上锡的市价仅及其成本的 0&
。

不仅如此
,

收购事务所还常不十足支付现款
,

使锡业生产者苦不堪言
。

国民政

府也 曾经提高过一些矿产的收购价格
,

但是始终落后于物价增涨

速度
。

例如 !∀ ,! 年
,

资源委员会 ∋ 次提高钨的收价
,

该年钨砂收价

比 !∀ % − 年增加了 !# 倍
,

而同期物价却上涨了 #+ 倍
。

. 结果
,

收价

仍不敷成本
,

矿商赔累严重
。

尽管如此
,

国民政府为了维护信誉
,

同时也为了支持世界反法

西斯战争
,

仍竭力履约
,

将偿债矿产如期交付
。

到 !∀ ,∀ 年
,

美国借

款已经差不多全部偿清2 ,

苏联借款也大部分还清
,

剩余部分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清还
。

事实证明
,

抗战后期
,

易货偿债政策

并未因形势的逆转而中止
,

也就是说
,

矿业的发展仍有一定动力
。

五 简单的结论

通过以上论述
,

我以为可以得 出以下三点结论

一
、

国民政府制定的这些矿业政策
,

固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

治
,

但更重要的却是使矿业得到发展
。

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
,

国民政府比较重视地方政府的利益
(
抗战的前期和中期

,

也在一定

程度上维护了矿商的利益
。

所有政策都体现出一定的应急性
、

实用

性和灵活性
。

周天豹
、

凌承学主编 《抗 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》
,

第 %+∋ 页
。

. 郑友撰等 《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—
史料与评价》

,

第 #∃∗ 页
。

2 《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》第 !辑
,

世界知识出版社 !∀ ∋ ∃ 年版
,

第 !+,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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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
矿业是一种重要的特殊产业
。

由于处在战争环境
,

决定了

它必须靠政府实行统制政策
,

借
、

贷
、

垫款政策
,

合办政策以及易货

偿债政策等来促进其发展
。

抗战后期
,

由于各种因素使这些政策未

能有效实施
,

导致矿业的发展变得艰难起来
。

三
、

抗战时期
,

中国矿业的发展不仅为支持中国的抗战服务
,

而且还为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服务
。

国民政府既然坚持抗战
,

就

不能不把发展矿业的立足点放在服务于战争的基点上
,

看不到这

一点是不对的
,

但过高估计这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
。

−附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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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日本侵晋纪实》出版

张全盛
、

魏卞梅编著的《日本侵晋纪实 》一书
,

于 ∀ 年 ∀ 月

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。

全书共分十二章
,

综述了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入侵山西
,

和

通过成立伪政权奴役统治山西省的情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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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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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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